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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356         证券简称：浩宁达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6-024 

深圳浩宁达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签订欧祺亚股权收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深圳浩宁达仪表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甲方”或“公司”）于 2016年 2

月 15 日与深圳市欧祺亚实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欧祺亚”）之全体股东（以

下简称“乙方”）签订了《股权收购协议》。根据协议约定，公司将以现金方式

收购欧祺亚 75%股权，收购价格为人民币 9,000万元。 

关于上述股权收购事项的公告《关于收购欧祺亚股权的公告》（2016-019）

详见 2016 年 2 月 16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《证券时报》和巨潮资讯网：

http://www.cninfo.com.cn。 

因乙方对公司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，将《股权收购协议》原第 3.2.1条约定

的第一期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时间及方式进行修订补充如下： 

（1） 乙方基于对甲方未来发展的信心，同意由甲方确定并经乙方认可的

第三方主体，使用甲方应向乙方支付的第一期股权转让价款，在四个月内从二级

市场择机购买甲方已上市交易的股票。双方确认自第三方主体将购买的全部股票

或股票权益交付于乙方或乙方指定委托人当日，即视为甲方完成第一期股权转让

价款人民币 4,500万元的支付义务截止时间。 

（2） 双方确认，第三方主体所购买的股票自购买之日至交付于乙方或乙

方指定委托人之前的损益归乙方所有。同时，乙方承诺，自第三方主体完成交付

购买甲方股票之日起 12 个月内，不以任何直接或间接方式转让所拥有的前述甲

方股票。 

备查文件 

1、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次（临时）会议决议。 

http://www.cninfo.com.c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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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公告。 

 

深圳浩宁达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

  董   事   会 

二○一六年二月二十三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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